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＊請依規定繳交各項證明文件，依簡章規定報名後，不再受理補繳任何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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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 

 請自行再檢查以上四項表件是否齊全，若有請於空格內「V」 

 

 
臺閩地區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

           正本文件專用信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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